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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245� � � � �股票简称：澳洋顺昌 编号：2015-043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终止暨复牌相关事项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澳洋顺昌

，

证券

代码

：

002245

）

将于

2015

年

6

月

15

日开市起复牌

。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披

露了

《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司拟筹划重大事项

，

鉴于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

定性

，

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根据

《

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

》

等有关规定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

：

澳洋

顺昌

，

证券代码

：

002245

）

已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开市起停牌

。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刊登了

《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39

）

,

并于

2015

年

6

月

1

日及

2015

年

6

月

8

日分别披露了

《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40

及

2015-041

）。

公司本次筹划重大事项为拟非公开发行股票

，

以募集资金现金收购一

家非关联新能源汽车公司

（

"

标的公司

"

）

股权

。

本次拟收购事项符合公司战略

发展规划及独特的管理能力

，

在股票停牌期间

，

公司积极与各方进行协商和

沟通

，

全力推进相关工作

，

但各方未能就最终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

标的公司

股东决定终止股权转让事项并对公司进行赔偿

。

根据协商

，

公司获得赔偿款

项人民币

4,000

万元整

，

公司已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收到上述赔偿款项

。

根

据会计准则的规定

，

上述赔偿款项将于收到时全部计入当期损益

，

该笔资金

约占公司

2014

年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23.43%

。

鉴于上述情况

，

经审慎研究

，

从维护全体股东及上市公司的整体利益考

虑

，

公司决定终止此次重大事项

。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6

月

15

日开市起复牌

。

本次筹划重大事项的终止

，

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未产生不利影响

。

公

司对停牌期间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

公司将继续按照公司战

略发展规划推进相关工作

。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

com.cn

）

上刊登的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679� � � � � �证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JS-2015-044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

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

一

）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３８

，

６８０

，

０００

股

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８１０００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８５５０００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

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

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３５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４５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

二

）

自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

（

三

）

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

案一致

。

（

四

）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派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８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５４

将乐县林业科技推广中心

２ ０８＊＊＊＊＊５３１

福建省将乐县物资总公司

３ ０８＊＊＊＊＊３４１

福建省将乐县林业总公司

五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福建省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

４８

号金森大厦

１３

楼

咨询联系人

：

应飚

、

廖爱萍

咨询电话

：

０５９８－２３３６１５８

传真电话

：

０５９８－２３２７３３９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13日

公告编号：临 2015-031� � � � � � � � �证券代码：600000� � � � �证券简称：浦发银行

优先股代码：360003� � 360008� � �优先股简称：浦发优 1� �浦发优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控股权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公司

2015

年

6

月

6

日发布了

《

公司关于收购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控

股权的停牌公告

》，

因拟收购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海信托

"

）

控股权

，

公司普通股及优先股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8

日起停牌

。

截至目前

，

本次收购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控股权事项已取得如下进

展

：

（

一

）

经与上海信托全部股东磋商

，

已基本确定本次交易对象及交易标

的

。

（

二

）

依照有关规定

，

公司与国际集团已联合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的审计评估机构

，

对上海信托开展审计评估工作

，

并已出具了相关评估报告

初稿

。

公司与上述交易对象根据评估初步结果

，

已经协商确定交易作价

。

（

三

）

公司已聘请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

，

本次交易的相关尽职调查工作

已经完成

。

（

四

）

公司拟于下周召开董事会

，

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公司

普通股及优先股股票仍将于

2015

年

6

月

15

日起继续停牌

，

预计停牌时间不

超过一周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

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12日

证券代码：603111� � � � �证券简称：康尼机电 公告编号：2015-027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

经公

司申请

，

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5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

。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

协商

，

上述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

。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维护投资

者利益

，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经公司申请

，

本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

30

天

，

并于

2015

年

5

月

30

日发布了

《

南京康尼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24

），

2015

年

6

月

6

日

发布了

《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

公告编号

：

2015-025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

有

关各方对重组方案及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正在进一步的协商沟通中

。

公

司按照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其他有关规定

，

正在组织相关中

介机构有序开展尽职调查

、

审计

、

评估和法律等方面工作

。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

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及时公告并复牌

。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

，

公司将根据项目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

牌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

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

。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

特此公告

。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453� � � � �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2015-036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

（

以下简称

“

会议

”）

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以传真

、

专人送达

、

邮件等方式发出

，

会

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在苏州高新区浒青路

１２２

号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

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

，

实到董事

７

名

。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

席了会议

。

会议由徐敏董事长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

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经参加会议董事

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

通过以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及办

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

，

公司拟对

《

公司章程

》

中的第十三条进行修订

，

并

在相关行政机关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

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

第十三条修改前

：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

公司经营范围是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销售

：

葡

辛胺系列

、

Ａ

酯系列

、

芝麻酚

（

７

号酯

）、

ＫＢＱ

、

保护氨基酸系列

、

ＡＫＤ

系列

、

阳离子分散

松香胶

、

原料药

；

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

：

生产

：

葡辛胺系列

、

Ａ

酯系列

、

芝麻酚

（

７

号酯

）、

ＫＢＱ

、

保护氨基酸系列

、

ＡＫＤ

系列

、

阳离子分散松香胶

、

原料药

。

第十三条修改后

：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

，

公司经营范围是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销售

：

葡

辛胺系列

、

Ａ

酯系列

、

芝麻酚

（

７

号酯

）、

ＫＢＱ

、

保护氨基酸系列

、

ＡＫＤ

系列

、

阳离子分散

松香胶

、

原料药

；

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

：

生产

：

葡辛胺系列

、

Ａ

酯系列

、

芝麻酚

（

７

号酯

）、

ＫＢＱ

、

保护氨基酸系列

、

ＡＫＤ

系列

、

阳离子分散松香胶

、

干强剂

、

湿强剂

、

硅溶胶

、

原料

药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会议决定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

１４

：

００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

上述议案

，

具体情况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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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公司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及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需提交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董事会拟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股东大会名称

：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

召集人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３

、

会议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４

、

会议地点

：

苏州高新区浒青路

１２２

号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

５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本次股东大

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６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７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

，

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他人代为出席

（

被授权人不必为

本公司股东

，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管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

８

、

参加会议的方式

：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

、

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

同

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二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９

、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召开

，

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及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上述有关议案已经在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详见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天马精化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

议的公告

》。

三

、

会议登记事项

１

、

登记方式

（

１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

，

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

２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须

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

３

）

异地股东可以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

不接受电话登记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

（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３

、

登记地点

：

苏州高新区浒青路

１２２

号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办公室

。

四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

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参加网络投票

。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

网络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可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

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

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等相关信息如下

：

深市挂牌投票代码 深市挂牌股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４５３

天马投票

１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

１

）

买卖方向为买入

；

（

２

）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４５３

（

３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具体情况如下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内容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

１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及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１．００

（

４

）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

权

（

５

）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

注意事项

（

１

）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

２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二次申报为准

；

（

３

）

同一议案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

，

以第二次投票为准

；

（

４

）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

，

不纳入表决统计

；

（

５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ｇｄｄｈ ／ ｚｘｄｔ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

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

下午

１５

：

００

，

结束时间

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

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

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

“

姓名

”、“

证券帐

户号

”

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

验码

。

（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检验码

”

激活服务密

码

。

３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二次有效投票结果

为准

。

２

、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

票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

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

五

、

其他事项

１

、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

贾国华

、

王庆营

电 话

：

０５１２－６６５７１０１９

传 真

：

０５１２－６６５７１０２０

联系地址

：

苏州高新区浒青路

１２２

号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办公室

邮 编

：

２１５１５１

２

、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出席苏州天马精

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并按以下

投票指示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进行投票

。

序号 议 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及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１

、

委托人可在

“

同意

”、“

弃权

”、“

反对

”

方框内填入相应股票数

，

做出投票指示

；

２

、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委托人

（

签章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受托人

（

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年 月 日

注

：

１

、

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

２

、

委托人为法人

，

应加盖法人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

证券代码:000511� � � � � � �证券简称:烯碳新材 公告编号:2015-039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

《

关于对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

公司接到问询函后

，

对

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实和了解

，

已按照相关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回复

，

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１

、

你公司董事刘成文

、

王利群

、

林平无法保证本期年度报告的真实性

、

准确性

和完整性

，

理由是

：

对新聘任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所涉及的重大

前期会计差错表示异议

。

经查

，

你公司本期进行了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

主要涉

及四个事项

，

请分别说明下列内容

：

１

）

相关事项的详细内容

，

会计处理所涉及的期间

，

如涉及

２０１３

年以前年度会

计差错更正

，

请一并补充披露

。

２

）

相关事项在各个会计期间的原会计处理过程

，

所依据的会计准则相关条

款

。

３

）

相关事项本次更正后的各个期间会计处理过程

，

所依据的会计准则相关条

款

。

４

）

分别说明各事项对历年财务报表相关数据的影响金额

（

包括不限于

２０１３

年

）。

回复

：

一

、

公司三名董事刘成文

、

王利群

、

林平对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所

涉及的重大前期会计差错表示异议

，

理由如下

：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程序中沟通环节严重缺失

，

导致最后相关方没有时间

就调整期初数等问题进行充分沟通

，

公司最终只能按大信所认定的标准调整公司

前期会计数据

，

造成公司出现重大会计差错调整

。

大信所直到

４

月

２９

日下午才向公司提供审计报告

，

导致公司将年报披露时

间推迟至法定披露的最后一天即

４

月

３０

日

，

而且造成公司在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年

度董事会只能用审计初稿来审议相关议案

，

董事会在第二天拿到审计报告后

，

才

能以通讯方式表决相关议案

。

正是因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沟通程序不合规

，

公司董事刘成文

、

王利

群

、

林平对其出具的审计报告所涉及的重大前期会计差错表示异议

。

二

、

关于前期重大会计差错有关情况说明

：

（

一

）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

重大会计政策

、

会计估计变更以及重大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情况专重大会计政

》（

大信备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１－０００４９

号

），

公司本

期进行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

主要涉及以下四个事项

：

１

、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了鸡东奥宇烯碳石墨投

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奥宇烯碳

”）

和海城镁兴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城镁

兴

”）

１００％

股权

，

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

未按照购买日确定的各项可辨认资产

、

负

债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其进行调整

。

海城镁兴在确认联营企业海城三岩矿业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城三岩

”）

投资收益时

，

也未按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持续计算

的结果进行调整

。

本期对该前期差错进行了更正

，

调减

２０１３

年末商誉

２７４

，

５５３

，

０７４．６６

元

，

调增长期股权投资

２９４

，

１４９

，

００１．５４

元

，

调增未分配利润

２０

，

６１８

，

５５３．３３

元

，

调增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外收入

２３

，

３５６

，

６１９．８０

元

、

调减投资收益

８

，

６４０

，

１４７．０４

元

。

该事项对财务报表相关数据的影响金额

财务报表项目 更正前

２０１３

年末

／

年度金额 影响金额 更正后

２０１３

年末

／

年度金额

长期股权投资

－

三岩

４９８

，

８６７

，

８８０．２０ ５０

，

１２５

，

９５４．１９ ５４８

，

９９３

，

８３４．３９

－

奥宇

４６

，

７８６

，

８３２．７４ ５７

，

７５２

，

４３５．２０ １０４

，

５３９

，

２６７．９４

－

深加工

５８

，

８８１

，

８２３．０９ １８６

，

２７０

，

６１２．１５ ２４５

，

１５２

，

４３５．２４

商誉

－

镁兴

５０

，

８８７

，

３３９．９０ －５０

，

８８７

，

３３９．９０

－

鸡东奥宇

２２３

，

６６５

，

７３４．７６ －２２３

，

６６５

，

７３４．７６

资本公积

－

镁兴

３２

，

４７１

，

０１４．６０ ４

，

５６９

，

３６４．５１ ３７

，

０４０

，

３７９．１１

投资收益

－

三岩

１８

，

５５７

，

７９３．３４ －１６

，

６８７

，

３５０．００ １

，

８７０

，

４４３．３４

－

奥宇

２

，

０５４

，

５６７．５５ －３５２

，

２８９．５４ １

，

７０２

，

２７８．０１

－

深加工

２

，

６８８

，

５４４．６７ －０．１５ ２

，

６８８

，

５４４．５２

投资收益

－

处置上海银基

８

，

７０９

，

５７９．５１ ８

，

７０９

，

５７９．５１

营业外收入

－

镁兴

６

，

８８９

，

９９９．６８ ６

，

８８９

，

９９９．６８

－

鸡东奥宇

１６

，

４６６

，

６２０．１２ １６

，

４６６

，

６２０．１２

２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为国电东北电力有限公司定制开发房地产项目

，

并已于

２０１３

年交付使用

。

在对该项目收入确认及成本结转时

，

存在跨期现象

，

本期对该前

期差错进行了更正

，

调增

２０１３

年末应收账款

７１

，

１０６

，

９６０．００

元

、

调减存货

１０

，

０４６

，

２９０．５２

元

，

分别调减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收入

、

营业税金及附加

、

所得税费用

２１

，

７５４

，

７８６．１９

元

、

１

，

１５９

，

８４２．０２

元

、

７

，

６６０

，

３０８．６７

元

，

调增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成本

１０

，

０４６

，

２９０．５２

元

，

调增

２０１３

年初未分配利润

６３

，

６５６

，

７２７．０１

元

。

本年度对该项前期差错进行了更正

，

调增

２０１３

年初应缴税费

９１

，

３７７

，

１３７．７１

元

，

调减年初未分配利润

８２

，

２３９

，

４２３．９４

元

，

调减年初盈余公积

９

，

１３７

，

７１３．７７

元

。

３

、

本公司销售房地产项目的车库车位

，

未及时确认营业收入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末

其他应付款累计金额

５２

，

７６７

，

１８２．００

元

。

本年度对该项前期差错进行了更正

，

分别

调增

２０１３

年度营业收入

、

管理费用

、

所得税费用

７

，

０７６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８４９

，

１２０．００

元

、

１

，

４５７

，

６５６．００

元

，

调增

２０１３

年初未分配利润

２８

，

２３７

，

１５０．４８

元

。

调整对各年度报表项目影响情况如下

：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度车位费收入及相关税费影响金额

年度 收入

对税金及净损益的影响

房产税

营业税金及

附加

所得税 应交税费 净利润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

５９８

，

０８２．００ １

，

３９１

，

７６９．８４ ６４９

，

４９２．５９ ２

，

３８９

，

２０４．８９ ４

，

４３０

，

４６７．３２ ７

，

１６７

，

６１４．６８

２０１０

年

１４

，

５０４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７４０

，

５４０．００ ８１２

，

２５２．００ ２

，

９８７

，

９２７．００ ５

，

５４０

，

７１９．００ ８

，

９６３

，

７８１．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

９５５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５５４

，

６６０．００ ７２５

，

５０８．００ ２

，

６６８

，

８３３．００ ４

，

９４９

，

００１．００ ８

，

００６

，

４９９．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６

，

６３３

，

１００．００ ７９５

，

９７２．００ ３７１

，

４５３．６０ １

，

３６６

，

４１８．６０ ２

，

５３３

，

８４４．２０ ４

，

０９９

，

２５５．８０

２０１３

年

７

，

０７６

，

０００．００ ８４９

，

１２０．００ ３９６

，

２５６．００ １

，

４５７

，

６５６．００ ２

，

７０３

，

０３２．００ ４

，

３７２

，

９６８．００

合计

５２

，

７６７

，

１８２．００ ６

，

３３２

，

０６１．８４ ２

，

９５４

，

９６２．１９ １０

，

８７０

，

０３９．４９ ２０

，

１５７

，

０６３．５２ ３２

，

６１０

，

１１８．４８

４

、

本公司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年销售银河园房地产项目

，

未准确及时计提土地增值税

等相关税费

。

根据沈阳金邦达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出具的

《

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鉴证报告

》（

土增鉴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００３－００７

号

）（

详见附件一

），

公司应缴纳银河园项目土地增值税

９１

，

３７７

，

１３７．７１

万元

。

本年度对该项前期差错

进行了更正

，

调增

２０１３

年初应缴税费

９１

，

３７７

，

１３７．７１

元

，

调减年初未分配利润

８２

，

２３９

，

４２３．９４

元

，

调减年初盈余公积

９

，

１３７

，

７１３．７７

元

。

原确认情况如下

：

国电项目 合计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

６２１

，

１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７１

，

１０６

，

９６０．００ １０８

，

３４２

，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１

，

６５５

，

８８１．４４ ２５０

，

０１１

，

０５８．５６

营业成本

３７０

，

７４４

，

０３１．２０ ２１

，

７５２

，

６５４．６０ ２４

，

６４８

，

７９０．８２ １４０

，

７３７

，

７３８．４７ １８３

，

６０４

，

８４７．３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５４

，

１２７

，

３８１．５９ ６

，

８２６

，

６０４．１６ ９

，

３１７

，

４２０．６０ １６

，

４８２

，

４０５．８０ ２１

，

５００

，

９５１．０３

所得税

４９

，

０６１

，

２３０．８０ １０

，

６３２

，

００９．３１ １８

，

５９３

，

９７２．１４ ８

，

６０８

，

９３４．３０ １１

，

２２６

，

３１５．０５

重新计算确认情况如下

：

国电项目 合计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

６２１

，

１１６

，

０００．００ ８６

，

５８７

，

３１３．８１ ２３１

，

９４１

，

０４５．４９ ３０２

，

５８７

，

６４０．７１

营业成本

３７０

，

７４４

，

０３１．２０ １１

，

７０６

，

３６４．０８ ３４

，

６９５

，

０８１．３４ １４０

，

７３７

，

７３８．４７ １８３

，

６０４

，

８４７．３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５４

，

１２７

，

０４５．５９ ８

，

１５７

，

５７８．５８ １９

，

９４６

，

９２９．９１ ２６

，

０２２

，

５３７．１０

所得税

４９

，

０６１

，

２３０．８０ －２

，

９２６

，

５９１．０２ １０

，

９３３

，

６６３．４７ １７

，

８１４

，

０９４．２８ ２３

，

２４０

，

０６４．０７

各年度相关报表项目影响金额如下

：

国电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收入影响额

－７１

，

１０６

，

９６０．００ －２１

，

７５４

，

７８６．１９ ４０

，

２８５

，

１６４．０５ ５２

，

５７６

，

５８２．１５

成本影响额

－１０

，

０４６

，

２９０．５２ １０

，

０４６

，

２９０．５２ － －

税金及附加影响额

－６

，

８２６

，

２６８．１６ －１

，

１５９

，

８４２．０２ ３

，

４６４

，

５２４．１１ ４

，

５２１

，

５８６．０７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３

，

５５８

，

６００．３３ －７

，

６６０

，

３０８．６７ ９

，

２０５

，

１５９．９８ １２

，

０１３

，

７４９．０２

净利润影响额

－４０

，

６７５

，

８００．９９ －２２

，

９８０

，

９２６．０２ ２７

，

６１５

，

４７９．９５ ３６

，

０４１

，

２４７．０６

上述

４

个事项的会计差错更正涉及会计年度为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３

年

，

相关会计差

错更正公告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披露的

《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更正及补充

公告

》

２

、

你公司本期内控自我评价报告显示

，

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

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

。

而你公司在

“

年度报告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的建立与执行情况

”

部分披露

“

未发现年报信息披露工作中有关人员出现信息披

露重大差错

”

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你公司年报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情况及

内容

，

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

，

在年度报告出现重大差错

，

内控存在重大缺陷的情况

下

，

没有人员需为此负责的原因

。

回复

：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制定了

《

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

度

》。

此次内控审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主要是上述会计差错更正所致

，

而以前年

度的会计差错更正是由于会计师事务所专业判断差异所致

，

公司及相关人员难以

判断和控制

。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所涉及的重大前期会计差错

，

公司存在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

并由此将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出具否定意见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１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

（

以下简称

“

辽宁证

监局

”）

对公司重大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等信息披露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项核查

。

对

此

，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

，

充分认识到了公司存在的问题

，

立即成立以董事长

、

总

经理为组长的问题整改小组

，

逐条分析问题产生原因

，

制定了相应的整改措施

，

并

按

《

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

公司对此事项

的整改工作正在进行中

，

将于近期完成整改报告

，

并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披露

整改情况

。

３

、

你公司重大诉讼仲裁事项部分披露

：“

江苏丽港科技有限公司

（

江苏丽港

）

诉

“

江苏银基

”

及本公司假冒专利侵权案

，

涉及金额为

６０００

万元

。”

请对照

《

股票上

市规则

》

１１．１．１

条及

１１．１．２

条的规定

，

说明你公司是否应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

此外

，

根据我部近期收到的举报文件

，

举报公司可能还存在其他诉讼事项

，

请

公司在认真核实的基础上

，

说明本项披露是否准确

、

完整

，

是否还存在其他应披露

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

回复

：

（

１

）

假冒专利侵权案的有关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９

日收到连云港中院送达的传票

。

获悉江苏丽港科技有

限公司

（

江苏丽港

）

诉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江苏银基烯碳科技有限公司

（

江苏银

基

）

假冒专利侵权

（

案号

：（

２０１５

）

字

０００２４

号

）。

原告指控本公司侵权的唯一理由是声称本公司在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

修订稿

）

中称募集资金的用途是用于涉案专利

的建设项目

，

指控江苏银基侵权的唯一理由是中国联合工程公司为江苏银基出具

的碳基催化载体材料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声称涉案专利为江苏银基自主

研发

。

原告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

６０００

万元的所谓依据是两被告有前述行为

。

律师

认为

：

原告的诉讼主张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

公司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

报告中根本没有提及涉案专利

，

更没有使用或声称使用涉案专利

。

中国联合工程

公司作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及了涉案专利的名称

，

但明确写明了涉案专利为

江苏丽港研发

，

根本不存在任何的虚假陈述

。

上述报告作出当时

，

江苏丽港还是上

市公司占

４０％

股权的关联企业丽港稀土的全资子公司

，

而且江苏丽港已经与江苏

银基签订了相关专利合作协议

，

约定江苏丽港向江苏银基交付相关技术资料

，

对

相关专利权

（

专利申请权

）

进行权属变更

，

双方对相关技术的商业化进行共同努

力

。

江苏银基在相关可行性报告提及相关产业

、

技术或者专利不仅合法

，

而且合

理

。

当然

，

即使不考虑这些相关情况

，

上市公司和江苏银基的行为也完全不构成

《

专利法实施细则

》

第

８４

条规定的假冒专利侵权行为

。

该案截止目前尚未开庭

，

根据

《

股票上市规则

》

１１．１．１

条及

１１．１．２

条的规定

，

原

告的诉求标的额为

６０００

万元

，

无论是单项还是

１２

个月内累计发生额

，

都达不到

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标准

，

因此

，

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中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

（

２

）

其它诉讼事项说明

公司为连云港市丽港稀土实业有限公司的

２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

贷款行

为连云港交通银行

）

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到期

。

截止目前

，

举报人作为丽港稀土

的实质控制人不但不履行还款义务

，

反而恶意指使贷款行要求作为担保人的上市

公司直接还款

，

达到逃废债务目的

。

目前

，

公司正积极与贷款行协商解决方案

。

经与贷款行连云港交通银行沟通

了解

，

交通银行确已将公司因担保事项诉至法院

，

但为了走和解程序

，

无论是原告

贷款行还是法院均未将起诉相关法律文书发给本公司

，

只是将公司部分开户银行

帐户进行查封

。

所以

，

公司不需要对上述事项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

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年报中的对外担保事项中进行披露

。

４

、

你公司本期财务费用中利息支出高达

７６６０

万元

，

上期为

２４２

万元

，

而现金

流量表显示本期融资活动现金流与上期相比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

请详细说明本期

财务费用大幅增加的原因

，

并复核本期利息资本化核算方式与上期相比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

回复

：

（

１

）

财务费用本期比上期增长较大主要系房地产项目停工及

２０１４

年开发成

本投入较少导致以往进入资本化的利息费用

，

本期没有资本化

。

项目停工原因

：

由于近几年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

针对部分未完工程申请了

规划变更

，

由于规划调整时间较长

，

变更过程中为避免违法违规

，

项目约

７０％

停

工

，

待规划变更调整后再重新投入建设

。

（

２

）

本期利息资本化核算方式与上期相比没有变化

。

（

３

）

２０１３

年与

２０１４

年总利息费用

、

可以资本化的利息

、

应费用化的利息

，

各项

目的利息支出与工程支出的明细

单位

：

元

沈阳银河丽湾 账上资本化利息 可以资本化利息 应费用化利息

２０１３

年

８１

，

９１１

，

９６９．４６ ８１

，

９１１

，

９６９．４６

２０１４

年

８６

，

２８１

，

２３３．３１ ２５

，

７０３

，

６３１．２６ ６０

，

５７７

，

６０２．０５

５

、

你公司本期

“

非募集资金投资的重大项目情况

”

部分披露沈阳银河丽湾的

项目进度为

１９０１．２７％

，

请再次复核相关数据是否存在差错

，

如是

，

请更正

。

回复

：

此数据系财务人员误录入

，

正确数据应为

：

项目进度为

７５．３３％

。

单位

：

万元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总额

本报告期投入

金额

截至报告期末累

计实际投入金额

项目进度 项目收益情况

披露日期（如

有）

披露索引（如

有）

沈阳银河丽

湾

２５８

，

２１４ １

，

９０１．２７ １９４

，

５２４ ７５．３３％

当 年 收 入

１２０８４．１８

万元

合计

２５８

，

２１４ １

，

９０１．２７ １９４

，

５２４ －－ －－ －－ －－

６

、

你公司本期计提了大额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

请详细说明对应资产的

减值测试过程

，

减值准备计提原因

。

回复

：

我公司未经审计调整的财务报表并未计提大额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

审

计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进行了审计调整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我公司接到审计会计

师确定的长期投资减值的具体数据

，

审计会计师资产的减值测试过程及减值准备

计提原因如下

：

（

１

）

海城镁兴长期股权投资测试计提情况

根据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海城三岩矿业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

的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

中天衡平评字

［

２０１５

］

０４０１０１０

号评估报告

，

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

对海城三岩含商誉在内的资产组于评估基准日的可回收

价值为

１０８

，

９８３．１９

万元

。

以此计算的海城镁兴长期股权投资价值为

４３

，

５９３．２８

万

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为

５８

，

５５５．１５

万元

，

需提减值准备

１４

，

９６１．８７

万元

。

（

２

）

奥宇烯碳长期股权投资测试计提情况

根据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

的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

中天衡平评字

［

２０１５

］

０４０１００８

号评估报告

，

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

对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含商誉在内的资产组于评估基

准日的可回收价值为

１８

，

５０１．４７

万元

。

根据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

《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黑龙江牡丹

江农垦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

告

》

中天衡平评字

［

２０１５

］

０４０１００９

号评估报告

，

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

对

黑龙江牡丹江农垦奥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含商誉在内的资产组于评估基准日

的可回收价值为

４３

，

１６９．８３

万元

。

奥宇石墨集团有限公司及黑龙江牡丹江农垦奥

宇石墨深加工有限公司含商誉在内的资产组于评估基准日的可回收价值合计为

６１

，

６７１．３０

万元

。

以此计算的奥宇烯碳长期股权投资价值为

３１

，

４５２．３６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为

３６

，

２５２．８５

万元

，

需提减值准备

４

，

８００．４９

万元

。

７

、

你公司本期末存在其他应付款

５

亿元

，

其中账龄超过

１

年的重要其他应付

款

３．６４

亿元

，

请详细说明其他应付款内容

，

发生时间

，

发生原因

，

未结算原因

，

是否

存在应确认未确认的支出或费用

。

回复

：

（

１

）

我公司年报账龄超过

１

年的重要其他应付款情况

我公司年报中账龄超过

１

年的重要其他应付款为

３

，

６４３

万元

，

并非

３．６４

亿

元

，

具体如下表所示

：

单位名称 余额

沈河区国有土地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个人

８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沈阳绿城银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３

，

２５７

，

５８３．００

南通光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沈河区地税局

１

，

６５６

，

７０７．６１

合计

３６

，

４３４

，

２９０．６１

账龄超一年其他应付款说明

：

Ａ．

应付沈河区国有土地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

２

，

０００

万元

，

系公司所属土地被

政府征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收到的补偿款

，

由于补偿相关事项正在协商中

，

收到补

偿款暂挂其他应付款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期末余额为

１．９

亿元

。

Ｂ．

应付个人

８５２

万元

，

系

２０１２

年代收网点销售款

，

为位于沈阳市沈河区沈水

路

６００－１７

甲的房款

，

因目前尚未完成产权手续的办理

，

未达到收入确认条件

（

房

产备案

），

无法确认收入

，

暂挂其他应付款

。

Ｃ．

应付沈阳绿城银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３２５．７６

万元

，

系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应

付该公司的物业费

，

２０１１

年偿还了

４２

，

４１７．００

元

，

由于公司资金紧张

，

其余款项

未结清

。

Ｄ．

应付南通光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３００

万元

，

系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收到该公司的借

款

，

至今未偿还

。

Ｅ．

应付沈河区地税局

１６５．６７

万元

，

系公司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派发公司债利息时

代收代付的个人所得税款

，

应该上交给沈河区地税局

，

因公司资金紧张

，

未缴纳所

致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期末余额为

４

，

００８

，

２７４．８２

元

。

（

２

）

２０１４

年期末主要其他应付款明细及资金性质

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 备注

沈河区国有土地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见上述说明

沈阳银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７３

，

８４３

，

３３３．３３

系与上市公司母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款余

额

连云港丽港稀土实业有限公司

７１

，

０７２

，

３８８．５９

往来款余额

沈阳银基国际商务投资有限公司

５２

，

２５８

，

６６５．２７ ２０１４

年

５０００

万元借款及利息未归还

个人

８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见上述说明

沈河区地税局

４

，

００８

，

２７４．８２

见上述说明

小计

３９９

，

７０２

，

６６２．０１

（

３

）

公司不存在应确认未确认的支出或费用

。

８

、

你公司年报披露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

本公司与李普沛

、

李斌

、

狄建廷

、

连云港市

丽港稀土实业有限公司

、

江苏丽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

《

专利共享合作框架性协

议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银基烯碳科技有限公司有权共享江苏丽港科技有限

公司研发的专利技术

，

公司以豁免丽港稀土原股东李普沛

、

李斌

、

狄建廷

３６００

万

元业绩承诺未实现补偿款作为共享专利的对价

，

并退回收到的补偿款

３６００

万元

。

由于未明确专利作价及本公司拟转让连云港市丽港稀土实业有限公司股权

，

本公

司仅对差额部分

７４７

，

８２３．００

元作为实际收到的补偿款计入资本公积

。”

请详细说

明

：

ａ

）

你公司豁免丽港稀土原股东的业绩补偿款事宜是否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

是否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

回复

：

由于

《

增资合同

》

约定的增资项目没有实施

，

造成以项目和资金为合作的根基

发生动摇

，

由此造成原业绩补偿连带出现问题

。

考虑到解除

《

增资合同

》，

则要双方

返还回到原点

，

即返还业绩补偿款

，

同时收回投资款

，

因此收到该业绩补偿款暂挂

帐处理

。

后来为了继续维护合作关系

，

又暂时性返回对方

３６００

万元

，

并以专利共

享作为保障措施

。

在明确解除合同时

，

正式按返还

（

或豁免

）

该业绩补偿款项处理

。

公司在业绩补偿款尚未定论的临时性

、

过渡性处理过程中

，

对补偿款没有进

行会计处理

，

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中对补偿款退回事项进行了信息披露

。

ｂ

）

你公司通过豁免债务方式进行对外投资是否已经实际出资

，

是否签订正式

协议

，

是否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及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

回复

：

关于通过豁免债务方式不涉及对外投资

，

因此

，

不存在签署相关投资协议

，

亦

不需要履行相应审批手续及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

ｃ

）

你公司仅对部分补偿款计入资本公积的会计处理所依据的会计准则相关

条款

，

其余补偿款的会计处理情况及其依据

。

回复

：

（

１

）

计入资本公积部分的会计处理及其准则

根据证监会会计部函

［

２００９

］

６０

号

《

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

答

》，“

从

‘

实质重于形式

’

的角度分析

，

接受大股东业绩

“

补差

”

与上述债务重组收

益的确认其实是同一道理

。

大股东向上市公司捐赠利润

、

豁免债务等显失公允的

特殊交易

，

管理层一直要求视为权益性交易而非损益性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

权益

性交易与损益性交易最大的区别就是

，

权益性交易不得确认损益

。”

和会计师沟通后

，

会计师认为如果将业绩补偿确认为损益性交易

，

计入

“

营业

外收入

”，

则参股公司无论是否实现业绩承诺

，

上市公司均可以通过业绩补偿计入

利润表

，

实现了旱涝保收

，

无法体现业绩承诺的严肃性

。

而将业绩补偿计入权益性

交易

，

业绩补偿计入

“

资本公积

”，

无法计入上市公司利润表

，

可以督促上市公司在

并购业务中更加注重参股公司的真实盈利水平

，

更加体现了谨慎性原则和监管要

求

。

根据证监会于

２００９

年发布的

《

关于印发上市公司执行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

答

＞

》（

会计部函

［

２００９

］

６０

号

）

第二条的规定

，

上市公司收到的由其控股股东或其他

原非流通股股东根据股改承诺为补足当期利润而支付的现金

，

应作为权益性交易

计入所有者权益

。

因此

，

实务中上市公司在重组中收到的业绩补偿适用该规定

，

进

入资本公积科目核算

。

（

２

）

未计入资本公积的会计处理及依据

我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收到

３

，

６７４．７８２３

万元的业绩补偿款

，

由于当时我

公司和丽港稀土原股东尚未就业绩补偿达成一致意见

，

该笔资金是否为确定的业

绩补偿款尚存在不确定性

，

基于谨慎原则

，

我公司财务上暂时将该笔资金确认为

应付丽港稀土原股东的

“

其他应付款

”，

待不确定性消除再进行账务处理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

根据我公司

（

下文简称

“

甲方

”）、

丽港稀土原股东

（

下文简称

“

乙

方

”）、

江苏银基烯碳科技有限公司

（

下文简称

“

丙方

”）、

连云港市丽港稀土实业有

限公司

（

下文简称

“

丁方

”）

和江苏丽港科技有限公司

（

下文简称

“

戊方

”）

签订的

《

专

利共享合作框架性协议

》，

根据协议退回给丽港稀土原股东

３

，

６００

万元

，

冲减了

３

，

６００

万元的

“

其他应付款

”。

２０１４

年底

，

根据解除

《

增资合同

》

的律师函以及江苏高院诉状

，

明确了以解除

合同处置合作关系

，

法律上业绩补偿应予以返还

，

对此财务以豁免处理

，

因此未对

此前退回的

３６００

万元做会计调整

。

９

、

你公司年报披露

：“

沈阳市地方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对本公司

出具了

“

银河园

”

项目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土地增值税清算情况

处理决定

，

本公司当月缴纳了

６０００

万元税款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沈阳市地方税务局第三

稽查局出具了撤销对本公司出具的

“

银河园

”

项目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土地增值税清算处理的决定

。

请你公司对照

《

股票上市规则

》

第

１１．１１．３

条详细说明上述事项是否履行相应

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

回复

：

“

银河园

”

项目土地增值税汇算清缴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汇算清缴中

，

公司根据中介机构确认的应缴土地增值税已全额缴纳

。

沈阳市地方税务局第三

稽查局对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银河园

”

项目土地增值税

清算情况进行了核查

，

鉴于公司土地取得方式为土地整理

，

历史因素较为复杂

，

在核查中

，

土增税问题都是本着尊重历史

，

面对现实的态度

，

作为历史问题协商

解决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公司突然接到税务部门出具的

“

税务处理决定书

”，

要求

本公司应补缴土地增值税

、

契税及契税滞纳金

。

公司立即对税务处理决定书的内

容向税务主管部门提出异议

，

并与政府部门

、

地税主管部门紧急沟通

。

鉴于历史因

素较为复杂

，

计算多有误差

，

本着尊重历史

，

面对现实的务实精神

，

税务机关接受

了公司的申诉

，

同意撤销处理决定书

，

重新审核

。

同时为了支持地方完成

２０１４

年

税收任务

，

公司同意缴纳

６０００

万元土地增值税税款

，

会计处理如下

：

借

：

应交税

金

－

土地增值税 贷

：

银行存款

。

随后税务部门进入撤销流程

，

直至

４

月

２１

日

《

撤销决定

》（

沈地税三稽撤

［

２０１５

］

０００４

号

）

正式下达

。

考虑到上述纳税事项的历史原因和特殊性

，

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中对此事项进行了信息披露

。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在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工作期间

，

根据沈阳金邦达税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

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鉴证报告

》

进行了合理预计

，

本公司应计

提土地增值税

９１

，

３７７

，

１３７．７１

万元

。

同时

，

前述公司缴纳的

６０００

万元土地增值税

，

将导致调减以前年度损益

６０００

万元

，

减少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６０００

万元

，

但对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的损益未有影响

。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6月 12 日


